國立台灣戲曲學院體育課程實施要點

1.體育教材內容大綱，依照教育部頒之體育實施方案，並參酌本校設
施褊排。

2.如遇天雨或氣候惡劣時照常上課，應改在教室照常上課或講授體育
常識及相關理論課程。

3.體育正課學生一律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上課。

4.身體不適而不能上體育課者，應至操場見習或酌情施以適當運動。

5.運動技能每學期測驗二至三項為原則，學習精神以體育課之學習態
度、努力情形、服裝穿著情形。

6.為確保學生體適能資料建全，擬運用開學後一、二週體育課時間實
施身高、體重測量。

7.加強宣導學期課程如超過1 / 3不到課者（含公、事、病假），則
扣考論，不得參加期末考試。

8.體育成績考核分配如下：

(1)運動技能測驗佔 40 %（國小部基本分數為90分、國中與高中
為80分、專科為75分）

(2)運動精神與學習態度佔30 %（基本分為80分，若上課未穿體
育服者一次扣5分）

(3)體育常識規則（含運動傷害常識部分）與其他（例：期末報告
或作業）部分佔30 %

9.各級部體育課程均不得以早功、國術課程替代。
